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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通电子税务局 

纳税人自助注册，也可以由税务人员通过电子税务局纳税人端进行开通。 

操作步骤，如下图所示。 



  天津市电子税务局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专用服务模块 

 4 / 77 

 

 

2．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人员）基本信息采集 

（一）业务概述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在首次提供涉税专业服务前，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人

员）基本信息采集表》，主管税务机关将其纳入涉税专业服务管理体系。 

（二）报送材料 

序号 提交资料名称 必报 条件报送 纸质留存备查 

1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人员）基本信息采集表 √  √ 

2 税务师事务所行政登记证书复印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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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提交资料名称 必报 条件报送 纸质留存备查 

3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复印件  √ √ 

4 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复印件  √ √ 

5 代理记账许可证书复印件  √ √ 

（三）操作步骤 

1.进入方式：点击我要办税-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管理-其他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管理-涉税专业服务

机构（人员）基本信息采集，进入下图，  

 

点击【已阅读并同意】，进入下图进行信息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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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操作人员填写未自动带出的内容，填写完毕后点击【下一步】，进入下图上传相关复印件； 

注：带*号的为必填项，【机构类别】如果选择税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代

理记账机构，则【执业许可证类别】、【机构证书编码】变为必填项；【机构类别】选择税务师事

务所，需先到天津市注册税务师管理中心进行税务师事务所行政登记，未做行政登记无法进行税务

师事务所的机构信息采集。 

3.操作人员在下图中点击【上传】，上传【机构类别】对应的执业证书复印件后点击【下一步】

进行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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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操作人员点击【预览】，可以对录入的信息进行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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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操作人员依次点击【下一步】、【确定】按钮报送信息，点击【完成】按钮结束。 

 

3．涉税专业服务人员基本信息采集 

（一）业务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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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在首次提供涉税专业服务前，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人

员）基本信息采集表》，主管税务机关将其纳入涉税专业服务管理体系。 

（二）报送材料 

序号 提交资料名称 必报 条件报送 纸质留存备查 

1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人员）基本信息采集表 √  √ 

2 从事涉税服务人员身份证复印件  √ √ 

（三）操作步骤 

1.进入方式：点击我要办税-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管理-其他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管理-涉税专业服务

人员基本信息采集，进入下图， 

 

2.操作人员填写未自动带出的内容，填写完毕后点击【下一步】； 

注：点击“+” 增加录入人员信息；带“*”的为必填项；机构类别为税务师事务所的，在“涉税专业

服务人员信息采集”里不能进行职业资格证书为税务师、注册会计师、律师的人员信息采集，上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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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信息采集需要到天津市注册税务师管理中心进行行政登记变更；【涉税专业资格及证书名称】可

以复选。 

 

3.操作人员采集的涉税专业人员身份证复印件，依次点击【上传】—【下一步】进行预览； 

 

4.操作人员点击【预览】，可以对录入的信息进行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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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操作人员依次点击【下一步】、【确定】按钮报送信息，点击【完成】按钮结束。 



  天津市电子税务局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专用服务模块 

 12 / 77 

 

 

 

4．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人员)基本信息变更 

（一）业务概述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基本信息发生变更的，包括机构基础信息变更、涉税服务人员信息变更、涉

税服务人员增加、涉税服务人员减少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 30 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涉税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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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机构（人员）基本信息采集表》。  

（二）报送材料 

序号 提交资料名称 必报 条件报送 纸质留存备查 

1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人员）基本信息采集表 √  √ 

2 税务师事务所行政登记证书复印件  √ √ 

3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复印件  √ √ 

4 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复印件  √ √ 

5 代理记账许可证书复印件  √ √ 

（二）操作步骤 

 

1. 进入方式：点击我要办税-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管理-其他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管理-涉税专业服务

机构（人员）基本信息变更，进入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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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操作人员填写相应内容，填写完毕后点击【下一步】； 

注：点击“+” 增变更信息；带“*”的为必填项；机构类别为税务师事务所的，在该功能下不能进

行【机构类别】变更，需要到天津注册税务师管理中心进行行政登记变更；该模块不能进行涉税专

业服务人员增加，需要到【涉税专业服务人员信息采集】模块内进行新增人员采集。 

如变更项目选择“人员信息变更”，可以对人员进行编辑修改以及删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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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操作人员点击【预览】，可以对录入的信息进行查看， 

 

 

4.操作人员依次点击【下一步】、【确定】按钮报送信息，点击【完成】按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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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涉税专业服务协议信息采集 

（一）业务概述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应当于首次为委托人提供业务委托约定的涉税服务前，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

《涉税专业服务协议要素信息采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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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送材料 

序号 提交资料名称 必报 条件报送 纸质留存备查 

1 涉税专业服务协议要素信息采集表 √  √ 

（三）操作步骤 

1.进入方式：点击我要办税-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管理-其他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管理-涉税专业服务

协议信息采集，进入下图， 

 

 

2.操作人员填写相应内容，填写完毕后点击【下一步】； 

注：带“*”的为必填项；委托方可以录入外省份纳税人（选择外省市省份，输入委托人社会信用

代码后可自动带出外省市委托人信息），且委托方和受托方不能为同一纳税人；受托方在其涉税服

务中止期间不能进行协议采集；非税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不能进行专业税务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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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税收策划、涉税鉴证、纳税情况审查四项协议信息采集。  

如后续需要使用批量申报功能，服务项目大类必须包含”纳税申报代理”。 

3.操作人员点击【预览】，可以对录入的信息进行查看， 

 

 

4.操作人员依次点击【下一步】、【确定】按钮报送信息，点击【完成】按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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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涉税专业服务协议信息变更及终止 

（一）业务概述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与委托人签订的业务委托协议内容发生变更或业务委托协议终止的，涉税专

业服务机构应当自变更或终止之日起 30 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涉税专业服务协议要素信息采集

表》。 

（二）报送材料 

序号 提交资料名称 必报 条件报送 纸质留存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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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提交资料名称 必报 条件报送 纸质留存备查 

1 涉税专业服务协议要素信息采集表 √  √ 

（三）操作步骤 

1.进入方式：点击我要办税-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管理-其他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管理-涉税专业服务

协议信息变更及终止，进入下图，进行信息填写； 

 

2.操作人员填写相应内容。选择【变更】填写变更内容，后点击【下一步】；选择【终止】填

写变更内容，后点击【下一步】， 

注：1、带“*”的为必填项；变更委托服务项目为“服务时间止”时，变更后服务时间止不得小于系

统当前日期；非税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不能将协议内容变更为专业税务顾问、

税收策划、涉税鉴证、纳税情况审查。 

2、变更委托服务项目为“协议金额”和“服务协议摘要”时，“变更后内容”为非必填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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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操作人员点击【预览】，可以对录入的信息进行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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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操作人员下图中点击依次点击【下一步】、【确定】按钮报送信息，点击【完成】按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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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涉税机构功能分配（委托方用） 

委托企业通过企业登录方式进行如下操作，在我的信息中点击“用户管理”菜单，

用户管理在显示原有菜单的基础上，新增涉税机构授权，用户通过点击“涉税机构功能

分配（委托方用）”菜单，对受托企业进行授权操作。 

操作步骤，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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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已存在涉税专业服务协议信息的委托方企业可以涉税机构功能分配，如未进行协

议采集请在电子税务局中【我要办税-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管理-其他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管

理-涉税专业服务协议信息采集】中进行了协议信息采集。 

 

8．涉税机构授权（委托方用） 

委托企业登录进入电子税务局，点击用户管理—涉税机构授权（委托方用），进入如下

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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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查询条件进行查询，点击所需要的受托人对应的 按钮进行授权，弹出

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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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页面可选择，授权有效期起止，授权有效期起止不能超过协议的有效期。点击【保

存】按钮确认授权，提示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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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定，授权成功，显示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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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已存在涉税专业服务协议信息的委托方企业可以涉税机构授权，如未进行协

议采集请在电子税务局中【我要办税-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管理-其他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管

理-涉税专业服务协议信息采集】中进行了协议信息采集。 

 

9．涉税机构授权人员分配（受托方用） 

以上委托企业成功授权后，受托方登录电子税务局，点击用户管理—涉税机构授权

人员分配（受托方用），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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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按钮进行人员分配，页面如下， 

 
可根据姓名进行搜索，勾选中需要授权的涉税人员，确认无误后，点击页面下方的【保

存】按钮，提示如下图， 

注意：授权的涉税人员只显示“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协议信息采集”服务项目大类为”

纳税申报代理”、“其它税务事项代理”、“其它涉税服务”中所的相关人员。如果此

处无您想选择的人员，请先在“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协议信息变更及终止”事项添加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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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务人员。 

 

点击【确定】按钮，确认即可，成功提示如下， 

 

点击【确定】按钮，返回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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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还可以点击【修改】按钮，对刚才授权的人员进行修改操作。 

 

10．涉税机构授权信息维护（委托方用） 

委托方可使用此功能变更授权的有效期。登录电子税务局，用户管理-涉税机构授

权信息维护（委托方用），页面如下： 

 

按查询条件进行查询，选择需要维护的受托人和协议，点击【维护】按钮，出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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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 

 

在此页面可以查看受托方给委托方分配的人员名单和修改权限有效期起和，点击保

存进行修改，成功提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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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涉税实名采集 

受托企业通过企业登录方式进行如下操作，在我的信息中点击“涉税企业人员实名

采集”菜单，用户通过点击涉税实名采集进行实名采集操作。 

操作步骤，如下图所示。 

 
用户在代理人下拉框中，选择相关代理人，点击“下一步”按钮，系统将根据代理

人的状态进入相应的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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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所选代理人的状态是未采集时，点击“下一步”按钮，将进入涉税企业实名采集

页。 

 
当所选代理人的状态是采集未完整时，点击“下一步”按钮，将进入涉税企业实名采集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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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所选代理人的状态是未认证时，点击“下一步”按钮，将进入涉税企业线上实名认证

页。 

 

 

当所选代理人的状态是已认证时，点击“下一步”按钮，将进入实名采集信息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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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涉税服务机构登录 

受托企业登录电子税务局选择涉税服务机构登录，涉税服务机构登录包括 CA登录、

电子证照登录、账号密码登录。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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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选登录方式、输入用户名、密码、验证码，点击“验证”按钮，将进入验证代理

办税人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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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验证代理办税人页中，选择代理办税人，点击“获取验证码”按钮。输入手机验

证码，再点击“验证”按钮，将进入“选择委托方企业”页面。代理办税人需要经过实

名状态检查，未进行实名状态检查需要以企业登录的方式进入电子税务局进行涉税企业

人员实名采集和认证。 

 

在“选择委托方企业”页面中，通过“企业名称”下拉框选择相应的企业，企业的

相关信息将会自动带出，点击“验证”按钮，将会登录到系统中。 



  天津市电子税务局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专用服务模块 

 39 / 77 

 

 

 

13、涉税服务机构服务平台对于“税费申报及缴纳”菜单的操作 

信息总览 

1、登录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电子税务局，以涉税服务机构企业身份登录，点击菜单

【税费申报及缴纳】→【信息总览】（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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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右方显示当前涉税专业机构代理报税人员代理的企业的信息概览（如下图）。 

 

3、各部内容 

委托企业信息统计：展示当前代理人被委托的企业的信息统计。 

1） 委托企业合计=各种分类合计+未初始化企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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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般纳税人户数，核定为一般纳税人的企业； 

3） 小规模纳税人户数，核定为小规模纳税人的企业； 

4） 非正常户数，非正常状态的企业； 

5） 协议过期户数，协议时间过期户； 

6） 其他户数，企业状态为其他的企业信息； 

当期申报情况统计：展示当期初始化和申报情况的统计图表，（如下图）。 

 

1） 本期初始化完成率展示当期所有企业 初始化的完成率 

2） 本期申报情况统计当期完成申报缴款情况的企业统计。 

征期日历：展示征期时间。 

工作动态：展示账户操作日志。 

申报缴款动态：展示申报缴款的操作记录。 

申报总览 

1、登录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电子税务局，以涉税服务机构企业身份登录，点击菜单【税

费申报及缴纳】→【申报总览】（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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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右方显示当前涉税专业机构会计代理的企业的信息申报情况总览（如下图）。 

 

 

 

3、点击展开更多条件，展示对下方企业列表的精确查询筛选条件，闭合时只支持社会

信用代码和纳税人名称的精确和模糊查询，（如下图）。 



  天津市电子税务局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专用服务模块 

 43 / 77 

 

 

 

 

4、用户可以切换申报期，可以提前录入报表信息，同时展示当前申报期企业整体的申

报状态，和征期剩余天数（如下图）。 

 

5、【刷新状态】更显企业列表的申报缴款状态，【批量操作】详见《申报总览-多企业

批量操作》。 

 

 

 

6、企业列表（如下图），展示企业的统一信用代码、纳税人名称、纳税人类型、纳税

人状态、本月最后更新初始化时间、申报状态、缴款状态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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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果企业未初始化，操作展示初始化，企业的信息也会不全，如果需要进行后

续操作必须需先进行初始化； 

2） 点击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纳税人名称、【填写综合申报表】都会打开申报表列

表页面（如图），详见章节《申报总览-单企业填报》。 

 

3） 申报缴款状态算规则： 

1.多税源地合并计算； 

2.申报状态根据核定情况、各个征期征收税种情况和固定范围税种（见附录）取

交集，累计计算申报状态 

3.状态分为未申报、已申报、未缴款、已缴款。已申报无税款的税种的，缴款状

态为已缴款。 

 

 附录：计算状态的范围内的报表类型代码和名称 

 10101  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适用于一般纳税人） 

 10102  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适用于小规模纳税人） 

 10302  烟类应税消费品消费税纳税申报表 

 10303  酒类应税消费品消费税纳税申报表 

 10304  成品油消费税纳税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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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5  小汽车消费税纳税申报表 

 10306  其他应税消费品消费税纳税申报表 

 10309  卷烟消费税纳税申报表（批发） 

 10311  电池消费税纳税申报表 

 10312  涂料消费税纳税申报表 

 10401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A 类，2018

年版） 

 10402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和年度纳税申报表（B类，

2018年版） 

 10404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和年度纳税申报表（B类，

2018年版） 

 10412  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的分支机构年度纳税申报表 

 10414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类） 

 10426  非居民所得税预缴申报 2019版 

 11602  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税（费）申报表 

 29704  《通用申报表(税及附征税费)》（工会经费） 

 10902  印花税纳税申报表 

 11302  资源税申报表 

 11503  土地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一）（从事房地产开发的纳税人预征适用） 

 11801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缴费申报表 

 11901  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纳税申报表 

 12501  环保税（A类） 

 12502  环保税（B类） 

 11303  水资源 A类 

 11304  水资源 B类 

 29802  财务报表（适用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一般企业） 

 29803  财务报表（适用已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商业银行） 

 29804  财务报表（适用已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保险公司） 

 29805  财务报表（适用已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证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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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06  财务报表（适用执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单位） 

 29807  财务报表（适用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组织） 

 29808  财务报表（适用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企业） 

 29809  财务报表（适用执行小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 

 29811  财务报表（适用执行工会会计制度的企业） 

 29812  财务报表（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报表报送与信息采集） 

 29813  财务报表（适用执行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的单位） 

 29810  合并财务报表 

 29852  财务报表（适用执行新会计准则的一般企业） 

 29853  财务报表（适用未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的商业银行） 

 29854  财务报表（适用未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保险公司） 

 29855  财务报表（适用未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证劵公司） 

 29856  财务报表（使用已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的金融企业） 

 29857  财务报表（适用执行政府会计制度的单位） 

 16501  广告业文化事业建设费申报表 

 16503  娱乐业文化事业建设费申报表 

6、企业列表（如下图），展示企业的统一信用代码、纳税人名称、纳税人类型、纳税

人状态、本月最后更新初始化时间、申报状态、缴款状态和操作。 

 

申报总览-单企业填报 

1、 申报总览点击社会信用代码、纳税人名称、填写综合申报表打开申报表列表页面（如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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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展示内容。 

1） 企业的基本信息包括：企业名称、税号、类型、申报期及初始化时间； 

2） 【更新企业初始化数据】，进行初始化信息的更新； 

3） 【切换企业】，切换企业； 

4） 【综合申报】对已经填写的报表进行综合申报，详细流程在下一个章节展示； 

5） 列表信息：按照税源地分块展示税种信息，填写状态和申报状态； 

6） 【增加批次】针对多批次的税种，进行增加、删除操作； 

7） 【填写报表】打开报表录入界面进行申报录入，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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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点击【综合申报】，进入到申报流程 

第一步选择需要综合申报的税种（如图）。 

 

第二步进行表间数据校验 

 

第三部综合申报，展示综合申报表 



  天津市电子税务局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专用服务模块 

 49 / 77 

 

 

 

第四步，点击数据报送，进行申报 

 

第五步，展示申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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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点击【缴纳税款】，进入到税费缴纳功能 

 

 

展示三方协议信息，支持三方协议缴款。勾选企业，点击【缴纳税款】进行税款缴纳。 

5、可通过勾选税种，点击【下载 pdf】，会在本机浏览器中加入下载任务。 

申报总览-多企业批量操作 

1、申报总览点击【批量操作】展示批量操作菜单（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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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批量初始化】按钮，对企业进行批量初始化。 

 

点击【批量初始化】，加入到批量任务中。 

3、 点击【批量零保存报表】按钮，选择企业凭证进行零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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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保存报表】，会展示零保存结果。 

4、 点击【批量申报】按钮，选择企业然后选择凭证进行批量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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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立即申报】，则会将该次任务加入到批量任务中。 

 

点击【延时申报】，会将该次任务加入到批量任务中，并且在预约时间才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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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点击【批量缴款】按钮，跳转税费缴纳页面，详见《税费缴纳》。 

6、 点击【批量操作结果】按钮，跳转批量操作结果页面，为批量初始化、批量零保存

报表、批量申报的任务结果，如图 

批量初始化任务： 

 

批量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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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费缴纳 

1、登录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电子税务局，以涉税服务机构企业身份登录，点击菜单【税

费申报及缴纳】→【税费缴纳】（如下图）。 

 

2、点击【税费缴纳】进入到功能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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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选择企业，点击【去缴款】，进入到批量缴款页面 

 

展示三方协议信息，支持三方协议缴款。勾选企业，点击【缴款】进行税款缴纳。 

企业更正 

1、登录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电子税务局，以涉税服务机构企业身份登录，点击菜单【税

费申报及缴纳】→【企业更正】（如下图）。 



  天津市电子税务局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专用服务模块 

 57 / 77 

 

 

2、点击【企业更正】进入到功能页面，如下图。 

 

3、点击【更正】进入到功能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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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默认展示当前申报期已申报的税种 

2） 可以切换税款所属期进行切换 

3） 可以点击【切换企业】，进项快速切换企业 

4） 点击【更正】进行更正开表。 

企业设臵 

1、登录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电子税务局，以涉税服务机构企业身份登录，点击菜

单【税费申报及缴纳】→【企业设臵】（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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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企业设臵】进入到功能页面，如下图。 

 

3、点击【设臵企业会计制度】对可选的会计制度进行变更，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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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涉税服务机构通过电子申报软件上传申报文件以及查询打印操作 

．功能描述 

     该模块用于上传从电子申报软件中生成的申报文件，以及申报成功的报表打印。

上传的文件类型的包括：正常申报、逾期申报和更正申报。不同类型申报文件对应不同

的功能菜单。 

    纳税申报：用于申报本属期内未申报成功的所有税种。（不包含企业所得税年度纳

税申报表和企业年度关联业务往来汇总表） 

    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只能用于申报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和企业年度关联业

务往来汇总表。 

    逾期纳税申报：只能用于接收逾期申报的税种。（不包含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

表和企业年度关联业务往来汇总表） 

    企业所得税年度逾期申报：只能接收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和企业年度关联业

务往来汇总表的逾期申报 

    申报更正：用于接收更正已申报成功的税种。（包含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和

企业年度关联业务往来汇总表） 

    申报表查询打印：提供查询已申报成功的报表明细以及报表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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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一、纳税申报 

     1、登录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电子税务局，以涉税服务机构企业身份登录，点击菜

单【税费申报及缴纳】—>【客户端文件申报】—>【纳税申报】。 

 

     2、右边工作区中，需要选择对应的企业信息后，点击下一步进入上传文件页面。 

 

     3、单击“浏览…”按钮选择需要上传的申报文件，单击“上传申报文件”。 

 

    普 通 申 报 文 件 格 式 为 ： SB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生 成 日 期 .dat ， 如 ：

SB12000000000001-20121204.dat。   

    CA 纳税人申报文件的格式为： CASB 纳税人识别号 -生成日期 .dat，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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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B12000000000001-20121204.dat。      

    以下申报过程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在申报“增值税”的过程中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

（主要包括：触发所属税务机关设臵 “告知信息”、“回收信息”、“一窗式校验”

以及“高压预警”等情况）。 

  4、如果该纳税人触发了所属税务机关设臵的告知信息，系统将会显示触发的告知

信息，以供纳税人阅读，并提供告知附件的下载。 纳税人需要下载全部附件，在未勾

选“已阅读确认”前，“继续申报”按钮是不能点击下一步操作的。 

 

  勾选中“已阅读确认”后，表示已确认相关信息，就可以点击“继续申报”按钮，

进入下一步。 

 

 5、如果该纳税人触发了所属税务机关设臵的回收信息，系统将会显示触发的回收

信息，以供纳税人阅读，并提供回收附件的上传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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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可点击“ ”选择要报送的“回收附件”文件，点击“下一步” 上

传到系统，验证通过后，方可继续申报。 

    注意：（1）用户在申报过程中触发告知信息，如果未能及时下载告知附件，可通

过【纳税人告知回收处理】再次下载。 

         （2）用户在申报过程中触发回收信息，如果上传的附件不正确或者上传后需

要调整，可通过【纳税人告知回收处理】再次上传。 

 6、进入申报校验页面。系统会提示：“您申报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报表，如果

有《海关完税凭证抵扣清单》或《增值税运输发票抵扣清单》，请先使用“四小票申

报”功能申报抵扣清单，避免影响增值税正常申报！”。 

 

核实当前所属期是否需要申报四小票后，点击“确定”按钮，继续进行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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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页面显示本次申报的所有税种，点击对应报表中的“查看”可以看到报表中的

明细信息。 

     注意：如果本次申报文件中税种没有通过校验，系统会给出相应的提示信息，则

此税种将不能继续申报。纳税人可根据提示信息修改申报表。 

 

     7、点击“下一步（提交申报）”按钮，会触发事前高压线预警信息，根据提示信

息进行下一步处理。触发的预警信息是提示性信息，查看后可以继续申报，直到申报成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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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触发事前高压线预警后“下一步（提交申报）”按钮不能点击，表示不能继续

进行申报，要根据提示信息进行对应的操作或联系本企业的专管员。 

 

      8、通过事前高压线后，进入金三一窗式比对过程，会有如下两种情况。 

  情况一：增值税一窗式比对相符 

        系统在一窗式比对通过之后，直接进行申报，并返回申报结果。 

 

点击“查看一窗式比对明细”按钮，显示本次触发一窗式比对的明细信息。 

点击“查看服务器端数据”按钮，可以查看服务器返回的各项数据信息。 

点击“查看增值税纳税申报比对管理操作规程”，在弹出网页中查看有关金三

一窗式比对校验的各项规章制度。 

  情况二：增值税一窗式比对不通过。 

      系统会给出金三增值税一窗式比对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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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会提示比对通过和不通过各项数据信息，在该页面会有三个按钮，分别为： 

    点击“查看服务器端数据”按钮，可以查看服务器返回的各项数据信息。 

      点击“查看增值税纳税申报比对管理操作规程”，在弹出网页中查看有关金三

增值税一窗式比对校验的各项规章制度。 

       点击“下一步（提交申报）”按钮，此时系统会给出提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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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继续申报（不含增值税）”将申报本次文件中除增值税以外的税种。 

       点击“暂不申报”返回金三一窗式比对页面。     

       点击“继续申报（含增值税）”将继续申报（含增值税）上传的所有的税种信

息。此时会有两种结果 

  选择“继续申报（含增值税）”系统进行校验，返回申报结果。 

 

    点击“查看一窗式比对明细”按钮，可以查看此次申报触发的金三增值税一窗式比

对详细信息。 

    点击“查看服务器端数据”按钮，可以查看服务器返回的各项数据信息。 

  点击“查看增值税纳税申报比对管理操作规程”，在弹出网页中查看有关金三一窗

式比对校验的各项规章制度。 

 情况三：如果纳税人没有通过系统校验，则直接提示申报失败，并给出提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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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 

     1、登录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电子税务局，以涉税服务机构企业身份登录，点击菜

单【税费申报及缴纳】—>【客户端文件申报】—>【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 

 

    2、右边工作区中，需要选择对应的企业信息后，点击下一步进入上传文件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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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在右边的工作区中显示上传申报文件页面。单击“浏览…”按钮选择需要上传

的申报文，在单击“纳税申报”即可。 

 

    申 报 文 件 格 式 为 ： SB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生 成 日 期 .dat ， 例 如 ：

SB12000000000001-20121204.dat。 

    以下对年度所得税居民 A 类申报为例进行操作说明（包含“税收政策风险提示服务”

相关操作）。 

     4、进入申报校验页面，系统会弹出提示框。 

 

告知纳税人如果要进行“风险提示服务”需要做的准备工作。点击“我知道了”，

向下拉动滚动条，可以看到“风险提示服务”和“申报”两个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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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此时如果是首次申报，则系统强制进行风险预测，如果不是首次申报则可

以选择进行申报还是再次进行风险预测。 

5、点击“风险提示服务”系统开始进行扫描，扫描结束后，弹出扫描结果。 

 

    该页面显示出扫描的详细结果，向下拉动滚动条至底部，会有“返回上一层”、“下

载检测结果”和“继续申报”三个按钮 

 点击“返回上一层”返回到图 4页面。 

 点击“下载检测结果”，将弹出下载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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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该文件到本地，用于导入客户端中查看风险扫描后的详细信息。 

 该文件命名格式为：FXTX_纳税人识别号.dat 

注意：为了保证风险提示信息的正确性，纳税人需要把年度财务报表提前一天报

送到税务机关。 

 点击“继续申报”，则直接进行申报，并返回申报结果。 

 

  三、逾期纳税申报 

       1、登录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电子税务局，以涉税服务机构企业身份登录，点击

菜单【税费申报及缴纳】—>【客户端文件申报】—>【逾期纳税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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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右边工作区中，需要选择对应的企业信息后，点击下一步进入上传文件页面。 

 

     3、后续操作和【纳税申报】功能操作一致，可以对比参考。 

  四、申报更正 

      1、登录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电子税务局，以涉税服务机构企业身份登录，点击

菜单【税费申报及缴纳】—>【客户端文件申报】—>【申报更正】。 

 

     2、右边工作区中，需要选择对应的企业信息后，点击下一步进入上传文件页面。 

 

     3、后续操作和【纳税申报】功能操作一致，可以对比参考。 

 

    

  五、企业所得税年度逾期申报 

   1、登录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电子税务局，以涉税服务机构企业身份登录，点击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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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费申报及缴纳】—>【客户端文件申报】—>【企业年度所得税逾期申报】。 

 

    2、右边工作区中，需要选择对应的企业信息后，点击下一步进入上传文件页面。 

 

 

    3、后续操作和【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功能操作一致，可以对比参考。 

  六、申报表查询打印 

    1、登录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电子税务局，以涉税服务机构企业身份登录，点击菜

单【税费申报及缴纳】—>【申报表查询打印】。 

 

     2、右边工作区中，需要选择对应的企业信息后和查询的所属期起止日，点击下一

步进入查询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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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确认后，系统查询出所有本属期可以打印的申报表信息。 

 

4、点击需要打印属期的报表前的“点击查看申报表”按钮，进入报表明细页面，

在左边报表列表中，点击需要查看的报表进行核实。 

 

5、核实申报表明细无误后，点击上方的“点击下载全部已申报表 PDF 文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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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钮，将本次查看税种的所有报表下载到本地，并以 PDF文件形式保存。 

 

    6、下载文件名称是个 zip压缩文件，解压后就可以看到对应的 PDF 文件。 

 

 

．注意事项 

      1、上传不同类型的申报文件，一定选择对应的功能菜单，否则不能正常完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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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税种申报。 

     2、确认企业信息后需要上传该企业的申报文件，否则也无法正常进行申报。 

     3、如果该税种包含多张报表，则下载的 PDF 文件将包含所有对应申报的报表。 

     4、本地电脑要安装支持 PDF打印功能，就可以打印报表了，报表的打印格式可以

在 pdf中调整。 

15. 委托企业申报状态汇总 

1、涉税服务机构以企业业务办理方式，点击菜单【我要办税】→【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管理】→【委托企业申报状态汇总】进入到功能页面，如下图。 

 

2、先选择服务人员，然后选择代理的企业，点击【汇总申报情况】，将汇总申报任务

加入到队列当中，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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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查看详情】展示，汇总时间点的申报状态 

 

 

 


